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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冲直撞低飞伤人，盘旋窗口偷窥隐私

“乱飞”的无人机该如何规范？
近日，“游客在公园用板凳将低飞无人机拍在地上”一事引发热议。不少网

友称，公园是人流密集场所，还有很多老人、小孩，无人机低飞容易伤到人，拍摄
还可能侵犯他人隐私。

据民航局统计，目前我国实名登记的无人机数量约83万架，年飞行小时达到
了千万小时的量级，其中民用无人机占主导地位。在无人机市场蓬勃发展、玩家
越来越多的同时，“乱飞”现象也逐渐增加。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除了侵犯他人隐私外，无人机在使用过程中还可能产生扰民、
伤人、在禁飞区“黑飞”等问题。多位受访专家表示，要进一步建立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探索建立无人机使用申报、禁止事项清单、“黑名单”等机制，依法规范无人机使用。

在安志军看来，可以
考虑建立无人机使用申报
制度，在申报中明确无人
机的使用者信息、使用范
围、使用禁止事项清单、事
故责任清单，建立无人机
使用过程监督机制，确保
无人机使用的全过程处于
监管之下，最大程度杜绝
可能出现的侵权、损害情
况。对一些屡次因不规范
使用无人机造成侵权事件
的单位和个人，可以试行

“黑名单”制度，禁止其在一
定期限、特定区域和场所使
用无人机，对一些违反规定
使用无人机犯罪的恶性行
为，要及时通报并移送司法
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孟强说，“黑名单”制度
具体谁来负责，后续如何处
罚等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但总体来说，有这样一个

“黑名单”制度，能够对一些
恶意使用无人机的人形成
长久威慑机制。

在接受采访的专家看
来，无人机的出现，确实在
很多领域为工作带来了极
大的便利，解决了一些凭人
力和普通机械所不能解决
的问题，这点必须肯定。但
无人机的不规范使用，确实
也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需要
加以规范。

目前多地已对民用无
人机使用作了进一步细化
管理。

比 如 2021 年 4 月 29
日，湖北省武汉市政府发布
了《关于加强武汉市民用无
人驾驶航空器安全管理的
通告》，要求飞行前，必须依
法取得相应的飞行资质并
完成实名登记，并依法向军

民航空管部门提出空域申
请、申报飞行计划、通报飞
行动态，同步向公安机关报
备。同时，明确了机场、军
事禁区、铁路轨道交通、公
园游乐场、繁华街道广场等
禁飞区。

2021年 6月，山东省济
南市公安局与军航部门签
订《济南市民用无人机可飞
空域使用管理协议》，全市
划定大明湖区域、济南森林
公园、华山公园等 10 处空
域为可飞空域。根据该协
议，在安全适航高度下，可
飞空域内无人机使用者的
非营利性个人飞行行为，可
直接向公安机关报备，简化
了飞行计划申报流程。

小年告诉记者，如果真
按照禁飞区域图中规定严
格执行，城市市区基本上没
什么地方可以飞，无人机在
市区也就失去了意义，但实
际执行的时候并没有那么
严格，除了少部分地区查得
比较严外，很多地方还是可
以随意飞的。

“机场以及机场净空保
护区和军事管制区绝对不
可以飞，民航航路和航线
有人飞，因为很多人觉得
根本够不到载人客机巡航
高度，非军事管制区以及

港口码头所在的江边、高
速公路旁的郊区也有人
飞，偏远地区尤其管得不
严，比如小县城的热电厂
上空飞一圈基本没问题，
像公园、广场等人少的时
候飞也没问题，没有雷达
的景区飞了也没人知道。
有时候还能在演唱会看到
多台无人机。”小年说。

记者发现，无人机使
用中还有很多“黑飞”现
象。据了解，“黑飞”是一
种俗称，不经过申报和审
批的无人机飞行，都属于

“黑飞”范畴。
去年年初，发烧友孙某

在某平台看到“飞行者”陈
某发布的信息：“无人机完
全破解，无视禁飞区、解除
飞行限高。需要私信！”他
一直想航拍自家附近的湖
面全景，因湖面部分位置是

“禁飞区”，操控无人机进入
会被提示“前方禁飞区”。
孙某与陈某沟通，对方表示

“550元可完全破解”。
孙某转账后，按对方指

令远程控制电脑、连接无人
机，约 20 分钟后对方表示

已破解，孙某“验货”，无人
机进入湖面后果然不再被
提示有禁飞区。然而，这一
举动或给陈某带来牢狱之
灾。近日，陈某被检察院以
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
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提起
公诉。

前不久，深圳铁路警方
查处一起无人机“黑飞”事
件，一男子无备案在铁路沿
线禁飞区违规操控无人机
拍摄视频，被深圳铁路公安
处虎门站派出所处以行政
罚款1000元。

无人机到底在哪些区
域可以飞，无人机的操控者
又是否需要什么资质呢？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
国低空安全研究中心主
任、中国安防协会无人系
统专家组组长孙永生告诉
记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只能操控微型民用无人驾
驶航空器，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只能操控微型、轻
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操控微
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或

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操
控轻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
器，应当由符合前款规定
条件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现场指导。

说到无人机不能在哪
飞，江苏省苏州市无人机爱
好者小年(化名)向记者展
示了一张据称是大部分飞
友都见过的禁飞区域图：机
场净空保护区（机场跑道中
心线两侧各 10 公里、跑道
两端各 20 公里范围）以及
民航航路、航线，高速和普

通铁路、公路以及水上等交
通工具运行沿线、区域；党
政机关、军事管制区、通信、
供水、供电、能源供给、危化
物品贮存、大型物资储备、
监管场所等重点敏感单位、
部位及其设施；大型活动场
所、公民聚居区、车站、码
头、港口、广场、公园、景点、
商圈、学校、医院等人员密
集区域。

既然有禁区，为何无人
机“乱飞”现象仍旧存在？

孟强说，2018 年 6 月 1

日起，国家民航局发布的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经营
性飞行活动管理办法（暂
行）》正式实施，但该办法仅
对民用经营性无人机的管
理作了相关规定，未涉及自
用进行拍摄、娱乐的无人
机。更为全面的《无人驾驶
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
（征求意见稿）》曾于 2018
年 1月公开征求意见，但至
今尚未正式出台。个人拥
有的、非经营性的无人机，
依旧存在管理空白。

去年 11 月的一天，家
住广东广州某小区高层的
李女士无意中发现，一大
早自家窗外有一架无人机
在高空盘旋，久久没有离
去。从网络曝光的视频中
可以看到，无人机盘旋的
位置离窗户很近。李女士
感觉自己的隐私受到了侵
犯，但正当她准备拿出手
机进行取证时，无人机突
然飞走了。虽然李女士报
了警，但由于取证困难并
没有抓到偷拍者。

使用无人机窥探隐
私，已经不是什么新鲜
事。2022年 3月 9日，广东
一所高校的女生发现有无
人机在宿舍楼顶上空悬
停，且一直在窗外来回飞
行。报警后，警方第一时
间将嫌疑人控制。

除了可能侵犯他人隐

私，无人机伤人的事故近
年来也不断发生。

2021年2月，在江西上
饶一人群聚集的广场。“飞
手”李某在控制无人机降
落过程中，划伤了一名5岁
幼童的右脸，该“飞手”最
终被警方查处。2022 年 8
月 12日晚，在重庆永川人
民广场，一架无人机突然
失控从半空落下，砸伤一
女童头部，放飞无人机的
男子被警方带走。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
教授孟强告诉记者，使用
无人机窥探他人隐私，在
民事法律层面，触犯了民
法典有关隐私权的相关规
定。如果行为比较严重，
还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
法有关规定，偷窥、偷拍、
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处
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

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
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
款。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安志军认为，法律责
任的承担与行为造成的后
果紧密相连。一般情况
下，在未造成实质损害的
情况下，居民出于避免利
益可能遭受的实质损害的
考虑，可向有关机关投诉，
请求解决相关问题。如果
因为无人机坠落造成人身
损害、财产损失，或出现无
人机偷窥等侵犯隐私权的
情况，受害人可以向公安
机关报案，同时以民事诉
讼的方式向无人机使用者
主张损害赔偿。若出现轻
伤以上伤害、敲诈勒索行
为等，相关责任人可能会
被刑事追责。

无人机事故频发案例

存在一定管理空白专家

“黑飞”现象多发调查

多地出台监管办法应对

试行“黑名单”制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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